《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近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为便于各地各部门及社会公众更好理解相关内容，切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教育发展，我省教育工作得到长足发展。但同时教育是弱项、发展层次偏低的问题仍然突出。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动我省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充分调研、认真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起草了《行动计划》。
二、主要内容
《行动计划》分为指导思想、行动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四个部分。
（一）指导思想部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3815”发展战略，以奋进西部先进行列为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作出教育新贡献。
（二）行动目标部分。按照“一年有起色、两年有成效、三年基本进入西部先进行列”的工作步骤，提出分年度行动目标，稳步提升教育质量，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基本进入西部先进行列，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三）重点任务部分。一是强党建推进立德树人提升行动。针对学校党建、思政和“五育并举”工作体系不完善的问题，通过高校党建工作示范创建，深入打造“张桂梅思政大讲堂”，实施“体育美育浸润行动”，制定劳动教育指导标准等，全面提升学校党建、思政和育人工作质量，健全“五育并举”育人体系。二是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普惠行动。针对学前和特殊教育普惠性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支持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加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力度，推动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拓展融合，扩大学前和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三是基础教育强师兴校行动。针对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矛盾，通过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行集团化办学，实施“五个一批”帮扶等，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覆盖面。四是怒江州迪庆州和边境县教育质量提升行动。针对怒江州、迪庆州和边境县教育发展总体落后的实际，通过实施全学科送教、大学生援边支教（实习）、“点对点”帮扶等，缩小全省地区间教育发展差距。五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行动。针对职教体系不健全、产教融合不深的问题，通过实施办学条件达标工程，支持“双高”、“双优”建设，探索建立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六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行动。针对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通过推进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提升高校育人质量。七是高校科技创新服务产业行动。针对高校科研与产业发展结合不紧密的问题，通过健全服务产业发展创新体系，加快重点平台建设等，提升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八是教育数字化推进行动。针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建设云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应用，建设数字校园等，全面提升教育数字化水平。
（四）保障措施部分。主要从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资金保障、强化考核监督3个方面保障工作落实。
三、主要特点
（一）强化质量提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战略部署，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基础教育重点是“扩优提质”，提升育人质量，扩大优秀教师和优质学校资源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职业教育重点是“达标提质”，提升教育服务产业、企业和就业能力；高等教育重点是“创新提质”，提升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水平。
（二）突出发展重点。“抓两头、促中间”，推动教育先进地区和学校走在前、作示范、出经验，帮扶怒江州、迪庆州和边境县等薄弱地区和学校，带动全省各地、各校对标先进、比学赶超。
（三）增强考核监督。将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纳入全省综合绩效考评，建立全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分级分类体系，统筹开展实绩考核，定期公布考核评价结果，督促责任落实、任务落实。
（四）注重实施成效。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形成一批示范性、引领性的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持续打造“张桂梅思政大讲堂”第一“金课”并在各州市、各高校开设分课堂，平安校园创建率达10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0%、人口超过20万的县（市、区）特殊教育学校覆盖率达95%；基本补齐紧缺学科师资缺口，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形成示范效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占比达30%左右；普通高中托管帮扶实现县域全覆盖，基本破解“县中困境”；建成4个区域产教联合体和一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职业本科学校实现零的突破；全省所有本科专业达到全国平均及以上水平，培育建设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零的突破，百万大学生兴云南行动初见成效；大中小学数字校园基本实现全覆盖。


